
“自洗钱”案 

——深圳市罗湖区第一宗自洗钱案件 

2021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将“自洗钱”纳入刑

事法律体系。由罗湖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苏某涉嫌票据诈骗罪、洗钱罪一

案，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作出裁定维持原判。这是罗湖

办理的第一宗自洗钱案件。 

【什么是自洗钱犯罪？看看这个案例就知道了】 

2021 年 2 月至 3 月，苏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出具无资金保证的某

银行汇票，利用票据骗取被害人 800 万元人民币，数额特别巨大。事实比较清

楚的是，苏某、王某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其中，苏某收到被害人转

入某公司对公账户内的人民币 800 万元后，几番闪转腾挪。在被公安机关抓获

后，苏某为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拒不交代上述资金的去向。 

苏某被抓获后，侦查机关以其涉嫌票据诈骗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逮捕，案

子到了罗湖检察院这里。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敏锐发现苏某到案后拒不交

代骗取的人民币 800 万元的去向，可能存在自洗钱的嫌疑。随即，检察官对犯

罪所得流转的每个环节进行分析研判，并得出苏某票据诈骗所获得赃款的具体流

向图，发现了该案涉嫌洗钱犯罪的线索，且存在遗漏的犯罪嫌疑人王某，于是要

求公安机关追捕，最终王某的到案为查明全案事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查明，在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期间，苏某通过借用他人的对公账户

以及对应的法人个人账户，从对公账户到对公账户、对公账户到个人账户、个人

账户到个人账户的多次转移，先将 784 万元转至其个人控制的银行账户，再将

其中的人民币 310 万元转到亲属账户用于购买房产，并将其中的人民币 100 万

元用于归还其个人欠款。其意图很明显，就是掩饰、隐瞒赃款的性质和去向。 

在审查起诉阶段，罗湖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苏某的行为涉嫌洗钱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已达到起诉标准，故以票据诈骗罪、洗钱罪一并对苏某提

起公诉。本案也成了罗湖区第一宗自洗钱案件。 

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被一审法院支持，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以票

据诈骗罪，判处苏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以洗钱罪，判

处苏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此外，以票据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宣判后，苏某、王某二人均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还有一个亮点，检察机关在追捕漏犯的同时，非常注重提升追赃挽损

工作的质效。 

检察官通过重点审查资金去向，发现部分赃款已流入外地某房地产交易市场，

于是引导侦查机关积极与当地不动产交易中心进行协调，及时终止该笔赃款对应

的房产交易，最终对该部分涉案赃款也进行了冻结。该案被票据诈骗的人民币

800 万元，已追回人民币 772 万余元，为被害人挽回了绝大部分损失。 



【这里，再来普下法】 

什么是“自洗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四项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修

改为：“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

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 

（四）跨境转移资产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原文条款，可见删除“明知”“协

助”等排除上游犯罪行为人作为洗钱罪主体可能性的用语，将洗钱罪的主体范围

扩大到包括上游犯罪行为人本人，正式将“自洗钱”纳入刑事法律体系。 

本案中苏某为何构成“自洗钱”？ 

首先，从上游犯罪的性质来看。苏某某转移钱款的来源为票据诈骗罪，属于



刑法规定的洗钱罪的法定七类上游犯罪； 

其次，从转移行为来看。在案证据显示，被害人交付的钱款支付到对公账户

后，苏某某通过借用他人的对公账户以及对应的法人个人账户，将相关钱款进行

了公对公、公对私、私对私的多次转移，最终将赃款成功转移至其个人账户后，

又转账至其亲属账户进行房产购置和消费等行为，苏某某到案后又刻意隐瞒钱款

去向，拒不交代赃款流向，实质上已对涉案款项进行了账户流转和市场流通的转

移，完成了切断资金来源、改变性质的过程，使得犯罪所得赃款进行了动态的“漂

白”，符合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自洗钱的客观行为表现； 

再次，从实施时间来看。被害人交付钱款人民币 800 万元的时间是 2021 年

3 月 1 日，苏某对相关钱款的转移行为主要发生在 2021 年 3 月 3 日之后，其

实施后续赃款转移行为符合自洗钱构成犯罪的时间要件。 

最后，苏某作为上游犯罪票据诈骗罪的实施者，本身对相关钱款的赃款属性

主观明知。 

因此，应当对苏某某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自洗钱入罪，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充分践行我国履行反洗

钱国际的义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进程，符合洗钱犯

罪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的国际间合作趋势。 



罗湖检察院在办案中认真贯彻、严格落实“一案双查”机制，在办理上游犯

罪时，积极履职，自行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取证固证，精准追

捕漏犯、追诉漏罪，全力追赃挽损，实现了良好的办案质效。 

（本文摘自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2023 年 3 月 16 日微信公众号文章） 


